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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出台意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所所有有部部门门全全面面实实行行““一一个个窗窗口口””受受理理
根据东昌府区政府日前出台的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今年将全面实行“一个窗

口”受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承担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单位)要将审批事项集中到“一个窗口”
受理，并将窗口集中到区政务服务中心。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主动将本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服务
指南及行政审批的受理、进展情况、结果等有关信息在网上大厅、部门门户网站和审批办理场所予以公开。

聊城调整住房
公积金上下限

本报聊城7月15日讯(记者 谢
晓丽) 15日，记者从聊城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市统计
局提供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数
据，聊城市决定自7月1日起，调整
2015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下
限。调整后2015年度住房公积金缴
存额上限为2534 .4元。下限为130元。

自2015年7月1日起，聊城市职
工住房公积金最高缴存基数为聊
城市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度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3520元)的3倍，即
10560元;最低缴存基数为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2014年3月1日起执
行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即1300元。
月工资额未超过月平均工资3倍
的，以实际工资额计算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

2015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
上限为2534 .40元。计算公式：3520×3

×12%+3520×3×12%=2534 . 40元。
2015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下限
为130元。计算公式：1300×5%+1300

×5%=130元。

电网网供负荷
达263 . 1万千瓦

本报聊城7月15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张庆海 王景
贺) 受近期聊城地区持续高温炎
热天气影响，制冷负荷持续攀升，
聊城电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7月
12、13、14日连续三天内，聊城电网
网供负荷以每天增加22万千瓦的
数值飙升。14日上午11时52分，负荷
突破去年7月21日的历史最高251 .02

万千瓦，达到263 . 1万千瓦，创下聊
城电网网供负荷历史新高。

慈心一日捐

14日，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举办“慈心一日捐”自愿捐款活
动，由院领导带头捐款，干部职工
积极响应，将一份份饱含关爱之
情的善款投入捐款箱内，筹得善
款10万余元。充分体现了该院作
为全市唯一一所民政优抚医院，
在助残、助困、关爱困难群体等方
面发挥积极带头作用，为建设美
丽和谐聊城献出一份爱心。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绪江 摄

本报记者 张跃峰

行政审批事项

将编写服务指南

在进一步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东
昌府区政府提出要规范行
政审批行为，制定出台《行
政审批事项业务手册和服
务指南编写规范》，推动部
门理顺内部运行机制，规范
审批权限和裁量权。要根据
规范对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
事项逐项编制业务手册和
服 务 指 南 ，并 报 区 编 办 备
案 ，1 0月 底 前 完 成 编 制 工
作。区直有关部门(单位)要
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确保系统(行业)内同一审批
事 项 的 申 报 材 料 、审 批 要
件 、审 批 流 程 等 在 不 同 层

级、不同地区相对统一。行
政审批工作人员要遵守行
政审批规定，按业务手册办
事，不得擅自增设或减少审
批条件，随意抬高或降低审
批门槛。

实行信息公开，除涉及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
隐私外，各有关部门(单位)
要主动将本部门行政审批
事项目录、服务指南及行政
审批的受理、进展情况、结
果等有关信息在网上大厅、
部门门户网站和审批办理
场所予以公开；切实履行告
知 义 务 ，及 时 提 供 咨 询 服
务，确保申请人知情权。实

行受理通知书制度，各有关
部门 (单位 )对申请材料符
合规定的要予以受理并出
具受理通知书；对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要当场或者五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实
行办理时限承诺制，各有关
部门 (单位 )要依法依规明
确办理时限，在时限内对申
请事项作出决定，不得自行
延长审批时限；依法可延长
审 批 时 限 的 ，要 按 程 序 办
理；建立审批时限预警制，
针对审批事项办理进度，实
行分级预警提醒。

审批窗口集中到

区政务服务中心

今年东昌府区还将推
进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全面
实行“一个窗口”受理，积极
推进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
承担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
(单位)要将审批事项集中到
“一个窗口”受理，并将窗口
集中到区政务服务中心。

改进跨部门审批，对涉
及多个部门(单位)的审批事
项，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相关
部门(单位)收到牵头部门的
征求意见函后，应当及时研
究，按时答复；区级工商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
税务登记证6月底前全部实
现并联办理，建设工程类审

批事项年底前基本实现并
联办理。推进网上审批，以
行政相对人网上申报、工作
人员网上办理、行政审批机
关网上回复为目标，逐步将
具备条件的行政审批事项
由“ 线 下 ”办 理 复 制 到“ 线
上”办理。

对纳入行政审批事项
目录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 进 行 彻 底 清 理 ，除 上 级
明 确 调 整 为 内 部 审 批 ，或
依法转为行政许可的事项
外，其他一律取消，年底前
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项类别。对国务院、省政
府和市政府明确取消的行

政审批事项，相关部门 (单
位 )立即停止审批，并制定
有 效 的 监 管 措 施 ，切 实 加
强 后 续 监 管 ，避 免 出 现 监
管真空。

除上级明确下放的行
政许可事项和国家法律设
定的外，不再新增行政许可
事项。根据国务院、省政府
和市政府部署要求，2015年
全面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 项 清 理 工 作 ，不 再 保 留

“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类
别。今后凡增加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义务和责任的
事项，必须通过法定程序，
以法定形式设定。

对事中事后监管

月底出指导意见

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东昌府区提出根据省、市出
台的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
监管的指导意见，2015年7月
底前制定出台指导意见，明
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内
容、措施和职责分工，推动政
府部门管理重心由事前审批
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各有
关部门(单位)要转变管理理
念，根据意见要求制定具体
的措施办法，明确监管工作
内部责任分工，完善岗位责
任制，切实加强监管。

创新监管方式，强化监
管措施，完善以随机抽查为
重点的日常监管制度，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监管和服
务，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监管网络。结合编制
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工作，对
保留的或取消下放后仍需加
强监管的行政审批事项，明
确相应监管措施办法。按照
职责分工，切实落实促进市
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
序工作各项具体措施任务。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
作用和公众舆论的监督作
用，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对现有行政审批前置服
务收费项目进行清理，确需
保留的编制行政审批前置服
务收费项目清单并向社会公
布。今后，未列入清单的前置
服务收费项目不得实施。贯
彻落实省、市涉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依法规范服务时限和收费
等行为。各部门不得指定或
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部
门下属事业单位实施涉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要破除地
方和行业垄断，鼓励具备资
质的中介机构平等进入；推
进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
门(单位)审批的事项同类中
介服务结果相互认可，切实
解决中介服务环节多、耗时
长、收费乱等问题。

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完
善科学规范的责任追溯制
度、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
制度，对违法违规者严厉惩
处，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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